
有 关 继 承 

 

1、有继承权利之人 

持有继承权利的人，在法律上有配偶者及被继承人（去世之人）的子女、父母、兄弟姐

妹。 

    配偶者是肯定成为继承人，但其他人成为继承人的顺序如下： 

    第一顺位：被继承人有子女时，其子女；若子女已死亡时，子女的孩子 

    第二顺位：被继承人没有孩子、父母健在时，其父母；若父母已都死亡时，祖父母 

    第三顺位：被继承人没有孩子、父母也已死亡、有兄弟姐妹时，其兄弟姐妹；若已死亡

时其兄弟姐妹的子女 

    注 1：所谓没有孩子，是从来都没有孩子，不包括孩子已死亡 

    注 2：继承时，养子与亲子同等对待 

 

2、继承财产的百分比 

 有配偶者时 无配偶者时 

配偶者 符合血亲 符合血亲 

第一顺位 1/2 按人数分 1/2 按人数分全部 

第二顺位 2/3 按人数分 1/3 按人数分全部 

第三顺位 3/4 按人数分 1/4 按人数分全部 

民法所规定的继承百分比，不是必须遵从的，根据情况，继承人之间可以自由决定。 

 

3、法定继承人不能成为继承人的情况 

继承不够格者：理应成为继承人之者，在继承关系上做了坏事时，法律上将失去继承资

格。 所谓坏事是指，杀死被继承人及优先顺位、同顺位的继承人或想杀死而受法律制裁；对

被继承人的留遗嘱进行欺骗、强迫；伪造、篡改、销毁、隐藏遗嘱等。 

继承人的废除：继承人虐待被继承人时，被继承人可以通过留遗嘱或者生前到法院申请

取消理应成为继承人之者的继承权利。 

注：对继承不够格者以及废除继承人权利之者的子女，认可代位继承。 

 

4、容易混淆继承范围之人 

    不能成为继承人之者 

    1）婚外情人：配偶者是指有婚姻关系的人，没有婚姻关系的人在法律上不认可为配偶者，

因此不能成为继承人。被继承人想把财产分给此关系人时只能留遗嘱，此时取得财产的理由

不是继承而是遗赠。 

    2）被继承人子女的配偶者：女婿、儿媳妇是不能继承财产。被继承人想把财产分给女婿、



儿媳妇时只能留遗嘱。 

     

    成为继承人之者 

    1）胎儿：在继承关系上，胎儿视为已出生，持有继承权利。 

    2）分居中的配偶者：是否能成为继承人是以法律上的身份关系而定，因此即使不存在夫

妻之实，在法律上是夫妻，就有权继承。 

    3）与离婚的配偶者之间的孩子：离婚的配偶者是没有继承的权利，但即使离婚与俩人之

间的孩子依然存在血缘关系，孩子有权继承。相反，再婚时对方带来的孩子，若没有作为养

子收养，就没有继承权。 

    4）关系中断的养子：即使已没有来往，只要没有解除养子关系，就有权继承。 

    5）被他人收为养子的孩子：成为养子的人，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以及养父母都有继承的权

利。 

 

    5、继承的放弃 

    继承的放弃是以自己的意志放弃继承的权利。若放弃继承时，把放弃继承之人看做一开

始就不是继承人对待。 

    若想放弃继承，知道继承之日起三个月内须到家庭法院申请。 

 

    6、继承的认可（承认） 

    继承人接受遗产，称继承的认可，只要不放弃继承就视为认可了继承。 

    继承的认可分单纯认可与限定认可。单纯认可就是按原则接受遗产；限定认可是正财产

（遗产）与负财产（债务）都接受，但债务的偿还金额不超过遗产金额，换句话说继承人不

用拿自己的财产支付被继承人的债务。 

    限定认可，需在知道继承之日起三个月内到家庭法院申请，若三个月以内没有申请继承

的放弃或继承的限定认可，就视为继承的简单认可。 

     

 


